
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考核辦法 
11000-062 

中華民國113年03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(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) 

第一章 總則 

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辦理職員工成績考核，特訂定弘光科

技大學職員工考核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2 條 1 本辦法所稱職員工包括編制內職員、約聘人員、技工、工友、司機

及專案人員。 

2 前項所稱專案人員係指工作地點「在本校校區內」執行校級專案業

務之人員。 

3 推廣營運處之職員考核，另訂其考核要點。 

第 3 條  1 職員工考核類別，區分如下： 

一、 學期考核：職員工學期考核區間，時程如下： 

    (一)第一次學期考核區間：六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止。 

               (二)第二次學期考核區間：十二月一日至次年五月三十一日止。 

二、年度考核：專案人員採聘期內二次學期考核成績之平均，其他

人員採該學年度二次學期考核成績之平均。 

三、專案考核：平時如有優劣事蹟，得隨時報請獎勵或懲處之考核。 

四、培訓考核：新進職員工於培訓期辦理之成績考核。 

第 4 條 1 職員工任職年資滿一學期者，應予以考核；至學年終了服務未滿一

年者，該年度考核成績以學期考核成績認定。 

2 結算至考核區間最終日止，延長病假達三個月、申請留職停薪達三

個月或培訓期滿後任職未達三個月之同仁，無需辦理該次考核。 

第二章 學期及年度考核 

第 5 條 1 職員工每學期成績考核項目，區分為個人工作績效(90%)與教育訓

練成績(10%)，以及專案考核成績；以一百分為滿分，總分超過一

百分以一百分計。兼二級以上主管之職員，其學期成績僅採計個人

工作績效，不列計教育訓練成績。 

2 考核成績採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計算。各項計分如下： 

一、個人工作績效(90%)：由主管評核。 



二、教育訓練成績(10%)：計分方式依本校「教育訓練管理要點」

辦理。 

三、專案考核成績：獎懲加扣分依本校「職員工獎懲辦法」辦理。 

第 6 條 依受考核人之職級與年資，予以不同考核表。考核表如附表一。 

第 7 條 執行學期考核之主管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 

一、行政單位受考核人由單位一級以下之各級主管初評，單位一級主

管複評。 

二、受考核人為行政一級主管之職員，由權責副校長初評，校長複評。 

三、教學系級單位受考核人由單位各級主管初評，院長複評。 

四、教學院級單位受考核人由院長評核。 

五、技工、工友、司機由所屬單位組長、秘書初評，總務長複評。 

六、人數未達三人之單位，由單位主管初評，權責副校長複評。 

七、職員於學期間若調整服務單位：  

    (一)於現職單位任職未達三個月者，由原任單位主管評核並請參

酌現職單位主管意見。 

    (二)任職滿三個月以上者，由現職單位主管評核並請參酌原任單

位主管意見。 

八、前述一級行政單位及各學院，優等比例以不超過該單位總員額

50%為原則；人數未達三人之單位，優等比例得不受前項之限制。 

九、複評成績如為九十分以上或七十分以下，主管需於考核系統文字

說明。 

第 8 條 學期考核或年度考核成績依總分評為優、甲、乙、丙四等第，各等第

分數如下：  

         一、優等：九十分以上；表現傑出。 

         二、甲等：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；表現良好，符合單位需求。 

         三、乙等：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；表現普通，仍有發展潛能空間。 

         四、丙等：未滿七十分；表現不符單位需求。 

第 9 條 受考核人於考核學期內，有下列情事之一，得考列乙等： 

一、曠職一日者，且有具體事實者。 

二、工作能力不足，雖尚能依指導完成任務，但績效不佳、有待加強



者，且有具體事實者。 

三、業務逾期辦理或因個人疏失影響業務完成累計達三次以上，且有

具體事實者。 

 四、專案考核獎懲經抵銷後，累積達小過以上處分者。 

第 10 條 受考核人於考核學期內，有下列情事之一，得考列丙等： 

一、連續曠職三日以上或一年內曠職累積五日以上者，且有具體事

實者。 

二、廢弛本職，延誤工作，影響業務執行與推動，有具體事實者。 

三、績效不佳、有待加強，經輔導及調整工作後，仍不能改善，有

具體事實者。 

四、品德、工作態度及學能表現不佳，足以影響校譽，有具體事實

者。 

五、專案考核獎懲經抵銷後，累積達二大過以上處分者。 

第 11 條 單位主管或稽核單位應於事件發生或發現時，填具本校「職員工業務

逾期/疏失提報表」，送至人事室留存，作為學期專案考核之依據。 

第三章 專案考核 

第 12 條 1 專案考核之獎勵與懲處，依本校「職員工獎懲辦法」辦理。 

2 小功或小過以下應於事件發生學期內，由單位主管或與事件有關

之相關主管填具本校「職員工獎懲提案表」，簽請校長核定後公

告；大功或大過之獎懲，須提至職員工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職

評會）審議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

第四章 考核程序 

第 13 條 人事室至校務資訊系統，設定受考核人對應之考核表，並提供當學

期教育訓練成績及專案考核成績，學期考核成績採複評結果。 

第 14 條 人事室彙整學期考核成績提報職評會審核，陳校長核定後，公告並

開放查詢。 

第 15 條 職評會審議職員工學期考核，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決議事

項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。 

第 16 條 校長複核年度考核成績，對於初核結果有意見，得退回考核單位重

行審議；對於重行審議結果仍有意見時，加註意見後始得變更。 



第 17 條 考核人員進行考核時，應嚴守秘密，其考核結果經校長簽署後通知

受考核人。 

第 18條 受考核人學期考核乙等或丙等須接受輔導，輔導流程如下： 

一、上述同仁於接獲考核通知兩週內，提出書面檢討報告書，陳請

單位主管審查。 

二、單位主管審查檢討報告書，並完成與須輔導同仁之面談紀錄。 

三、受輔導同仁之檢討報告書與輔導面談紀錄須於接獲考核通知四

週內，繳交至人事室備查。 

四、檢討報告書之執行成果作為次學期檢核改善情形與考核依據。 

第 19 條 因考核結果予以免職或解聘，人事室須敘明原因及執行日期，並以

專案通知。 

 第 20 條  受考核人對於考核結果有疑義，得填具本校「職員工考核複查申請

書」提出複查。複查結果如尚有異議，可向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，

提出書面申訴。 

第五章  考核獎懲 

第 21 條 1 年度考核結果之年終獎金及獎勵金如下：  

一、編制內職員、約聘人員、技工、工友、司機： 

(一)優等：發給全額年終獎金，並得酌給獎勵金新臺幣四千元。 

(二)甲等：發給全額年終獎金，並得酌給獎勵金新臺幣一千元。 

(三)乙等：發給二分之一年終獎金。 

(四)丙等：不發年終獎金。 

二、專案人員：視計畫經費，得酌予支給獎勵金。 

2 任職未滿一年者，年終獎金依考核結果按在職月份比例發放，獎

勵金不予發放。 

3 九十三年後新進人員與適用新制薪資編制內人員，依年度考核結

果，酌予支給「績效津貼」。 

4 前項相關支給條件、金額及審議方式，依每學年度公告辦理。 

第 22 條 職員工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予續聘或任用： 

一、年度考核經核定為丙等者。 

二、近三年內年度考核乙等兩次者。 



三、專案人員所屬專案計畫結束者。 

四、新進職員工於培訓考核成績未達八十分者。 

五、依本校「職員調整服務單位作業要點」，未媒合成功者。 

第 23 條 本校職員工員額須縮減時，依「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資遣要點」規

定辦理，要點另訂之。 

第 24 條 學期考核乙等或丙等者，得由校方調整職務。 

第 25 條 當學年度任職滿一年者，年度考核結果之晉薪如下： 

一、編制內職員、技工、工友、司機： 

(一)優等：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。 

(二)甲等：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。 

(三)乙等：晉本薪一級，如已支本薪最高級或已支年功薪者，不

予晉年功薪 

(四)晉薪以職級年功薪最高為上限。 

二、約聘人員： 

(一)優等：晉薪一級。 

(二)甲等：晉薪一級。 

(三)乙等：不晉薪。 

(四)晉薪以該職級最高薪為上限。 

三、專案人員：年度考核達乙等以上者，經用人單位簽請續聘，即

可續聘，並得依計畫規定晉薪。 

第六章  附則 

第 26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27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修正歷程： 

中華民國82年11月18日教育部 

台(82)人字第64228號函核備 

中華民國87年01月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87年02月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87年05月14日教育部台(87)人(二)字第87050314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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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88年03月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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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92年01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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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92年07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92年09月0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92年10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92年11月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94年06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94年06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98年11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98年11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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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2年08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102年09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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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9年11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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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修正) 

附表一 

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考核表 

 (一)、A表：秘書、專員以及其他職級兼任主管之職員(含專案人員) 

A表 

考核項目/配比 分數級距 

項目 內容 配比 優良 良好 普通 尚可 不佳 

工作知能

與應用 

管理能力： 

具系統性規劃、溝通協商及統籌之能

力；並能全盤整合與規劃業務，發揮組

織成本效益。 

15% 

15-13分 12-10分 9-7分 6-4分 3-0分 

專業知能： 

具本職專業知能，勤於持續充實；精進

職能並回饋單位。 

15% 

品質效率： 

能維持優異的工作品質與效率展現；檢

視流程適切性使其更具效能與效率；表

現具高水準。 

15% 

工作態度 

當責積極： 

對學校高度認同感且具責任心；積極承

擔業務，帶領同仁完成；並主動提出有

效解決問題之良好方案。 

15% 

創新精進： 

具落實 PDCA 持續改善精神，對負責之

工作，能提出有效的業務創新改善方

案，經採行並有卓越貢獻。 

15% 

服務精神： 

具服務熱忱，對臨時交辦工作不推諉；

具跨單位協調合作精神並能主動幫忙其

他單位；且能傳承工作經驗，幫助後進。 

15% 

工作績效 
協助主管之配合度及個人年度績效達成

情形。 
10％ 10-9分 8-7分 6-5分 4-3分 2-0分 

 



 

(二)、B表：滿二十一年以上編制內職員、約聘人員及專案人員。 

B表 

考核項目/配比 分數級距 

項目 內容 配比 優良 良好 普通 尚可 不佳 

工作知能

與應用 

基本能力： 

具備優異的文書能力(公文、簽呈及辦法

或要點等之撰寫能力)及資訊管理運用

之能力。 

15% 

15-13分 12-10分 9-7分 6-4分 3-0分 

專業知能： 

具本職專業知能，勤於持續充實；精進

職能並回饋單位。 

15% 

品質效率： 

能維持良好的工作品質與效率展現，業

務表現與效率嚴謹精準，表現具水準。 

15% 

工作態度 

當責積極： 

對學校認同感且具責任心；積極承擔業

務，帶領同仁完成；並主動提出有效解

決問題之良好方案。 

15% 

創新精進： 

具落實 PDCA 持續改善精神，對負責之

工作，能提出有效的業務創新改善方案。 

15% 

服務精神： 

具服務熱忱，對臨時交辦工作不推諉；

具跨單位協調合作精神並能主動幫忙其

他單位；且能傳承工作經驗，幫助後進。 

15% 

工作績效 
協助主管之配合度及個人年度績效達成

情形。 
10％ 10-9分 8-7分 6-5分 4-3分 2-0分 

 



 

(三)、C表：滿十一年~未滿二十一年編制內職員、約聘人員及專案人員 

C 表 

考核項目/配比 分數級距 

項目 內容 配比 優良 良好 普通 尚可 不佳 

工作知能

與應用 

基本能力： 

具備良好的文書能力(公文、簽呈及辦法

或要點等之撰寫能力)及資訊管理運用

能力。 

15% 

15-13分 12-10分 9-7分 6-4分 3-0分 

專業知能： 

具備工作專業知能，熟稔法令規範與業

務流程，且能應用得宜；且持續增進專

業知能。 

15% 

品質效率： 

工作成效具備良好的效率及品質，落實

完成業務且嚴謹精準；能虛心學習與檢

討，更求進步。 

15% 

工作態度 

當責積極： 

對學校認同感且具責任心；能主動承擔

業務，提出有效的解決問題之方案。 

15% 

創新精進： 

為達成任務，會嘗試多元思考與作法，

提出業務改善作法，進而提升工作成果。 

15% 

服務精神： 

具服務熱忱，對臨時交辦工作不推諉，

發揮團隊互助合作精神；且能傳承工作

經驗，幫助後進。 

15% 

工作績效 
接受主管領導之配合度及個人年度績效

達成情形。 
10％ 10-9分 8-7分 6-5分 4-3分 2-0分 

 

 



 

(四)、D表：滿二年~未滿十一年編制內職員、約聘人員及專案人員 

D表 

考核項目/配比 分數級距 

項目 內容 配比 優良 良好 普通 尚可 不佳 

工作知能

與應用 

基本能力： 

熟稔文書能力(公文、簽呈及辦法或要

點等之撰寫能力)及資訊管理運用能

力。 

15% 

15-13分 12-10分 9-7分 6-4分 3-0分 

專業知能： 

具備工作專業知能，熟稔法令規範與業

務流程，且能應用得宜；且持續增進專

業知能。 

15% 

品質效率： 

工作成效具備效率及品質，落實完成業

務且嚴謹精準；能虛心學習與檢討，更

求進步。 

15% 

工作態度 

當責積極： 

對學校認同感且具責任心，能主動接受

任務，並能妥善處理。 

15% 

創新精進： 

為達成任務，會嘗試多元思考與作法，

提出業務改善作法，進而提升工作成

果。 

15% 

服務精神： 

具服務熱忱，對臨時交辦工作不推諉，

且能發揮團隊互助合作精神。 

15% 

工作績效 
接受主管領導之配合度及個人年度績

效達成情形。 
10％ 10-9分 8-7分 6-5分 4-3分 2-0分 

 

 



 

(五)、E表：未滿二年編制內職員、約聘人員及專案人員 

E表 

考核項目/配比 分數級距 

項目 內容 配比 優良 良好 普通 尚可 不佳 

工作知能

與應用 

基本能力： 

熟稔電腦操作與應用技能，具備文書、

公文、簽呈及辦法或要點等之撰寫能

力。 

15% 

15-13分 12-10分 9-7分 6-4分 3-0分 

專業知能： 

具備業務所需相關知能，且能妥善運

用；熟悉負責業務之法令規範與業務

流程。 

15% 

效率品質： 

落實完成應辦理之業務，且能檢查與確

認，重視品質與效率。 

15% 

工作態度 

學習態度： 

對承辦業務能不斷悉心檢討，力求改

進；虛心接受同事與主管之指導，參

與討論。 

15% 

創新精進： 

針對業務會嘗試多元思考與作法，進而

提升工作成效。 

15% 

服務精神： 

具服務熱忱，對臨時交辦工作不推諉，

且能發揮團隊互助合作之精神。 

15% 

工作績效 
接受主管領導之配合度及個人年度績

效達成情形。 
10% 10-9分 8-7分 6-5分 4-3分 2-0分 

 



 

(六)、F表：校安人員 

F表 

考核項目/配比 分數級距 

項目 內容 配比 優良 良好 普通 尚可 不佳 

工作知能

與應用 

基本能力： 

熟稔電腦操作與應用技能，具備文

書、公文、簽呈及辦法或要點之撰寫

能力。 

15% 

15-13分 12-10分 9-7分 6-4分 3-0分 

校安專業能力： 

具備業務所需之相關知識與技能，且

能落實應用於業務；具敏銳觀察力與

邏輯思考能力，能妥善運用法令規範

於業務。 

15% 

效率品質： 

落實完成應辦理之業務，並能檢查與

確認，更求嚴謹正確。 

15% 

工作態度 

當責積極： 

具有主動接受任務、積極承擔與處理

業務之不推諉的工作態度。 

15% 

即時解決問題： 

面對例行及突發問題，能即時且有效

解決，並能發揮互助合作之團隊精神。 

25% 25-20分 19-15分 14-10分 9-5分 4-0分 

工作績效 
接受主管領導之配合度及個人年度績

效達成情形。 
15% 15-13分 12-10分 9-7分 6-4分 3-0分 

 



(七)、G表：技工、工友、司機 

G表 

考核項目/配比 分數級距 

項目 內容 配比 優良 良好 普通 尚可 不佳 

工作知能

與應用 

工作效率與工作品質： 

依循工作規範，兼顧品質

且符合工作效率。 

20% 

20-17分 16-13分 12-9分 8-5分 4-0分 

工作責任感及貫徹性： 

恪遵職責，對工作能自我

要求，落實完成。 

20% 

工作改善能力： 

為達成任務，能提出業務

改善作法，進而提升工作

成果。 

20% 

工作態度 

積極主動： 

自動自發完成工作任務。 
20% 

協調合作： 

與同仁相處融洽，有效解

決問題。 

20% 

 

「工作績效」等第之對應說明 

等第 工作績效表現說明 

(優良) 工作績效表現優異，能超越既定目標，並勇於接受挑戰。 

(良好) 
工作績效良好、偶爾有超水準表現；能如期完成既定工作目

標、有時會提前達成目標 

(普通) 工作續效表現正常，對既定工作目標尚能達成、偶有落後。 

(尚可) 工作績效表現有改善之必要；經常無法達成工作目標。 

(不佳) 
工作績效無法達到主管要求之標準、經常延遲或出錯；工作目

標嚴重落後，工作表現會影響其他同仁之業務。 

 

 


